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2025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（提前批次）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根据昆财教[2025]75号文件，下达2025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（提前批次）补助资金62万元。下达至：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（机关）9.74万元、县文化馆6.6万元、县图书馆19.36万元、县博物馆11.3万元、永定街道3万元、大营街道3.2万元、罗免镇2万元、赤鹫镇2万元、款庄镇2.2万元、东村镇1.4万元、散旦镇1.2万元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2025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（提前批次）补助资金62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62万元，全年执行6.81420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.99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1.分配科学性

按照《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项目资金。

2.下达及时性

按照规定时限下达至使用单位，确保文化工作的正常运转。

3.拨付合规性

按照预算先行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拨付流程规范，及时拨付至使用单位，有效防范了资金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风险。

4.使用规范性

保障资金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使用符合预算安排、使用范围和相关规定。

5.执行准确性

能够按照预算安排和项目计划执行资金，资金支出的方向与预算安排基本一致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建立了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应用的绩效管理体系，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价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7.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
县级财政部门和我部门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资金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资金支出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对照《2025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(文化口）的通知》（昆财教[2025]75号）要求下达的绩效目标，按规定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，提升全民艺术普及和全民阅读服务水平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小视频与专题活动、培训、讲座、流动文化服务开展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，为群众提供优质、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验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根据绩效目标和项目实际执行情况，项目共涉及3项绩效指标，其中产出指标1项，已完成1项，部分完成0项；效益指标1项，已完成1项；满意度指标1项，已完成1项。具体分析如下：

产出指标。人均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标准20元/人。
效益指标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。
满意度指标。群众满意度达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

因县级财政困难，资金支付进度较为滞后。下一步将继续积极对接县财政局，提高资金执行率。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定期开展资金清查，建立动态支付清单台账，按“三保优先、重点现行”排序，加强与财政对接，协调资金统筹，提高资金支付执行率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按照文件要求开展公开绩效自评及公开工作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六、附件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自评表


